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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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第 3747次院會

中華民國110年4月15日



就業金卡

核發2,447人

外國特定

專業人才5年工

作許可1,883人

眷屬取得永居

409人

尋職簽證

162人

成年子女

個人工作許可

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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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自

107年2月8日施行

一、本法推動歷程與施行成果
自109年9月14日至11月14日

預告修正草案

110年1月29日

陳報行政院

110年3月10日

行政院審查完竣

110年4月15日

行政院院會
立法院

審議

帶
動

資料統計至110年2月底；就業金卡至110年3月底

28,000

31,000

34,000

37,000

106.12 107.12 108.12 109.12

30,927 

33,190 
33,722 

39,522 

外國專業人員有效聘僱許可人次

我國現階段正值國家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5+2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人才需求孔亟，為掌
握此一攬才契機，爰研提「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草案，期提供更具吸引力之工作及居
留規定，並優化租稅及社會保障等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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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特定
專業人才

(本法第7條聘僱許可
及第8條就業金卡)

外國高級
專業人才

(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25條所定)

外國專業人才

專業工作
1.就業服務法§46第1項第1款至第3款、第5款及第6款
2.就業服務法§48第1項第1款及第3款
3.短期補習班教師(就業服務法§46第1項第4款)
4.外國人才子女專班之學科教師
5.實驗教育工作

二、本法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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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草案架構及重點

本人工作(§4~§10)

本人居留(§11~13)

租稅優惠及社會保障
(§19~§22)

依親親屬(§14~§18)

其他
(§1~ §3、§23~§26)

修正草案共計26條，其中3條未修正、2條僅條次變更、5條新增，以及16條修正內容，為全案修
正。修正草案架構及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4 專業人才及專業工作定義

§5 聘僱管理及審查標準
§6 不須申請工作許可情形

§7 特定專業人才聘僱許可

§8 就業金卡核發
§9 自由藝術工作許可

§10 核發尋職簽證

§11 免簽改辦居留證

§12 延期居留6+6個月
§13 特定專業人才3年永居

§14成年子女個人工作許可

§15依親親屬永居
§16高專依親親屬隨同永居

§17尊親屬探親停留簽證

§18出國5年始撤銷永居

§19租稅優惠延長至5年

§20健保納保免等待期
§21勞退新制

§22教師及研究人員月退休金
§1~ §3立法目的、適用順序、主管機關

§23港澳居民準用、§24雙重國籍
§25歸化我國國籍者準用、§26指定施行日期



修正重點 修正規定 修法前後差異

放寬專業工作
範疇

§4 專業工作定義增加外國學科教師、實
驗教育工作

原高中以下學校教師僅得教授外國語
文，未來放寬教育部核定招收外國人
才子女專班得聘僱外國學科教師；另
納入實驗教育工作為專業工作

增列特定專業
人才專長領域
及認定機制

§4 完整列出8大領域，並增加由主管機關
(國發會)會商各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機制

原僅列出部分領域，未來除完整列出
8大領域，另增加會商認定規定

免申請工作許
可

§6 外國專業人才及其依親親屬取得永居，
無須申請工作許可

原許可永久居留者須逕向勞動部申請
工作許可，未來無須申請

免申請居留簽
證

§11以免簽或停簽入國者，免申請居留簽
證，得逕申請居留證

原以免簽或停簽入境者須申請適當期
限之停留簽證或居留簽證，始可申請
居留證，未來得直接改辦居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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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重點
(一)放寬工作規定



修正重點 修正規定 修法前後差異

就業金卡屆滿得
申請延期

§8 就業金卡屆期前申請延期
原就業金卡期滿須重新申請，未來
得申請延期

就業金卡得申請
延期居留6+6個月

§12就業金卡有效期間屆滿前，得申請
延期居留6+6個月

原就業金卡期滿僅得重新申請，未
來得申請延期居留6+6個月

放寬申請永居規
定

§13本人之永久居留規定
1. 申請永久居留期間，由每年183日，

改為「平均」每年183日
2. 縮短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取得永居年

限由5年降為3年
3. 在臺取得碩、博士學位者可折抵申

請永居年限1~2年
§15依親親屬申請永居年限同本人

原外國專業人才須連續居留5年，每
年183日，始可申請永久居留；未來
申請永久居留期間，由每年183日，
改為「平均」每年183日，且外國特
定專業人才取得永居年限降為3年，
另在臺取得碩博士學位者亦得折抵
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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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鬆綁居留及永久居留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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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鬆綁依親親屬適用本法相關規定

修正重點 修正規定 修法前後差異

放寬未受聘僱者
之依親親屬亦得
適用本法

§14擴及未受聘僱之專業人才許可永居
者，其成年子女符合一定居留要件，
得申請個人工作許可

除現行所定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
外國專業人才外，為擴及修正條文
第9條未受聘僱之自由藝術工作者，
以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外國高級
專業人才，爰修正本條之適用對象

§17擴及未受聘僱之特定專業人才及高
級專業人才之直系尊親屬最長1年探
親停留簽證

除現行所定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外，考量外國特
定專業人才亦可來臺創業、設立公
司等非受聘僱之形式，另外國高級
專業人才亦為我國積極延攬之專業
人才，爰修正本條之適用對象

強化歸化我國國
籍者之依親親屬
權益

§25歸化我國國籍者，其親屬得準用部
分條文(永居、個人工作許可，以及
尊親屬探親停留)

原歸化我國國籍者不得再適用本法，
未來經歸化我國國籍者之依親親屬，
得準用本法部分條文



修正重點 修正規定 修法前後差異

延長租稅優惠
§19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適用年限由3

年延長至5年，並取消時序遞延留用
規定

原租稅優惠僅3年，未來延長至5年

增列健保納保
免等待期對象

§20外國特定及高級專業人才為雇主及
自營業主之本人及依親親屬納保免6
個月等待期

原僅受聘僱之外國專業人才及其依親親
屬得直接加入健保，未來外國特定及高
級專業人才為雇主及自營業主之本人及
依親親屬亦可直接加保

增列退休保障
適用對象

§21放寬未受聘僱者許可永居得適用勞
退新制

除現行所定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
專業人才外，修正條文第9條未受聘僱之
自由藝術工作者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亦
有必要納入，爰予修正

§22教師月退休金適用對象擴及如中研
院等研究人員

原僅學校教師許可永久居留者得擇一支
領一次或月退休金，未來中研院等研究
人員經許可永久居留者亦可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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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優化租稅及社會保障權益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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